科技人员取得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提供个人所得税备案材料

为贯彻落实《财政部税务总局科技部关于科技人员取得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58号），根据松山湖税务局要求符合政策人员在税务系统中提交备案材料：
1.备案材料：《科技人员取得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个人所得税备案表》（见附件）。
填表注意：“取得转化收入时间”:资金到学校账上的时间；“取得转化收入金额”：划转到学校的全部金额；“现金奖励取得时间”：申报收入的时间。
2.申报现金奖励：必须全额申报，计算个人所得税减半征收，经办人不可以自行选择“免税”。
3.劳务费申报方式：《财政部税务总局科技部关于科技人员取得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58号）政策中“依法批准设立的非营利性研究开发机构和高等学校（以下简称非营利性科研机构和高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规定，从职务科技成果转化收入中给予科技人员的现金奖励，可减按50%计入科技人员当月“工资、薪金所得”，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转化职务科技成果做出重要贡献的校外人员（研究生）取得部分奖励不适用税收减半政策，该政策只适用于在本单位拥有工资、薪金所得的在职人员。所以发放现金奖励的校外人员（研究生）按照正常劳务费申报流程全额申报纳税。（若全年收入低于6万元，个人所得税可在下一年度进行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退还。）
4.备查提醒：相关材料如学校资质材料（《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科技成果转化技术合同、科技人员现金奖励公示材料、现金奖励公示结果文件等由科技人员自行留存备查。

附件：科技人员取得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个人所得税备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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